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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粮农组织职工商店清算权益 

支付本组织 2019 年联合国驻地协调员系统分摊费用的法律意见 

背  景 

1. 财政委员会第一七三届会议和计划委员会第一二五届会议与财政委员会

第一七三届会议联席会议审议了粮农组织 2019年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制度分摊费用的

各种筹资方案，分摊费用由联合国大会 A/RES/72/279号决议“结合联合国系统发展

业务活动四年一次综合政策审查调整联合国发展系统定位”确定。 

2. 在此背景下，有人提出是否可以使用职工商店清算权益，特别是是否可以

使用周转基金中的资金。 

职工商店现状 

3. 职工商店 1953 年开始运营，采用自我持续的统筹机制，以准商业模式为职工

提供进口优惠。职工商店运营目的并非是履行本组织的权利或实现本组织的法定

目标，而是通过本组织为职工个人提供福利。《总部协定》第 27节第 XIII条承认职

工享有：“（j）进口权利，免缴税收和其它税费，免受禁止和限制进口的约束” 

以及“按照意大利政府与粮农组织之间确定的程序，通过粮农组织（着重强调）

就食品、个人使用和消费而非用作礼物或销售的其它物品的合理数量达成共识”。 

4. 职工商店一直是一个完全自收自支的部门，无需本组织承担任何费用。所有

实际或潜在开支（如离职付款金的支付）均计在职工商店账下。偿付所有义务和

债务后，职工商店剩余清偿权益总计为 2,760,512 欧元，其中 1,434,939 欧元为留存

收益，1,919,713欧元来自于周转基金。 

留存收益 

5. 根据一系列大会决议的规定，自职工商店运营伊始，职工商店的运营就与

通过职工福利基金为职工服务活动提供的资金有着内在的联系。大会第 18/93号决议

决定：“自 1992 年 12 月 31 日为截至日期的年度开始，相当于总销售额百分之一的

资金可转移到职工福利基金，总干事决定粮农职工商店的纯利是要结转到下一年度

还是要转入职工福利基金”。该决议还决定：“分配到基金和储备金的资金数量，

以及转移任何纯利到职工福利基金的决定权归总干事，总干事将把这些事项报告

财委”。这项决议后被大会第 19/2017 号决议取代，取消了对于转移总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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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一的规定；但大会第 19/2017 号决议仍保留了既往的原则，即总干事有权

决定分配到基金和储备金的资金数量，以及将职工商店部分纯利转移给职工福利

基金。基于这些规定，本组织出于对职工商店运营的谨慎考虑，留存了一定比例的

收益。 

周转基金 

6. 1951 年，大会第六届会议通过了第 64/51 号决议，要求职工商店设立用于

采购库存的周转基金，该基金由这些库存销售的收入偿还。1987年 11月，理事会

决定周转基金应保持在职工商店年营业额的 12％。1991年 9月，财政委员会决定将

周转基金水平提高至 13%。  

上述储备金的使用 

7. 上述资金由总干事或总干事指定人员管理，但资金本身并不属于粮农组织。

职工商店清偿后剩余储备金的使用必须结合两项原则加以考虑： 

a) 第一项原则为事实考虑，即与任何其他商业实体的清偿一样，剩余资产

应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债权人或受益人。 

b) 第二项原则涉及到职工商店的运营原则，即职工商店为自收自支，所有

资金全部来自于符合条件的受益人。 

8.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所有储备金 – 不论是来自于周转基金还是留存收益 – 

归根到底都是来自于职工商店符合条件的受益人。 

9. 基于职工商店最后四年的平均消费模式，职工商店营业额的 67%归属于粮农

组织总部职工，27%归属于粮食署职工，6%归属于常驻代表及其他（其他包括国际

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多国部队和观察员以及部分其他组织常驻罗马办事处）。 

10. 在此情况下，职工商店清偿后剩余资金以及周转基金，至少是粮农组织和

粮食署职工产生的资金，须服务于总部职工福利相关的用途，或与职工商店密切

相关的用途（如开发新的职工商店模式）。通常情况下，此类资金的其他用途，

如为 2019 年新的驻地协调员制度提供资金，需要与职工代表机构进行讨论，长期

以来也都是如此。如就此采取其他方法，特别是将资金用于职工代表机构并未同意

的其他用途，可能会让本组织面临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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